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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里程碑 
 

法学所   莫纪宏  
 

  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于 2006 年 8 月 27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在规范各级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方面，作了

许多制度性的创新，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

义。 
  第一，《监督法》创设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制度。此

次《监督法》从保证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出发，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

行政区域内的重大问题。为了保证各级人大常委会能够及时了解重大问题，并对“一府两院”在

重大问题上作出的决定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监督，《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

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

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

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第二，《监督法》建立了委托执法检查制度。现行宪法以及有关的组织法都对各级人大开展

执法检查活动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规范的执法检查制度，此次《监督

法》从目前我国各级人大的工作体制现状出发，为了保证人大执法检查工作的实效，不仅明确了

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情况的执法检查制度，而且还根据目前我国的

具体国情，建立了委托执法检查制度。 
  第三，《监督法》确立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撤销下级人大常委会及同级政府的决议、决

定和命令的立法监督制度。此次《监督法》弥补了在人大对“一府两院”监督中的立法缺陷，在

第 29 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做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的程序，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立法法，做出具体规定。 
  第四，《监督法》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违法

审查机制。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施宪法和法律情况

的监督，不仅表现在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具体适用法律、进行审判活动的监督，更重要的是表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司法解释的监督。此次《监督法》

在第 32 条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出的司法解释的监督职
权，同时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体审查司法解释的合法性的法律程序。该条规定：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做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认

为对方做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

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
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

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

意见。 
  第五，《监督法》建立了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公开制度。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

定，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本质上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因此。强调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人民对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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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所以，各级人大，特别各级人大常委会能否对“一府两院”进行有效监督，不仅涉及到各

级人大的监督权威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人民对国家政权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职权

行为的监督能否实现，所以。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是如何行使监督职权的，监督效果

如何等等，必须要向人民公开，让人民了解，便于人民监督。此次《监督法》突出强调了各级人

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公开制度，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监督的公

开性、公正性和合法性，从而保证人民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利。《监督法》

从两个方面强调了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公开原则。其中第 6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第 7条又规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 


